附表三：            补、续 假 申 请 表 (存档联)
	单 位
	
	姓 名
	
	事 由
	

	日 期
	年    月    日   午~~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  午
	天 数
	

	批准人
	
	批准日期
	


注：1、此表由单位填写报送；

2、事由分为：病假、事假、工伤假、婚假、产假、哺乳假、节育假、探亲假、丧假

此联单位留存

补、续 假 申 请 表 (审批联)

	单 位
	
	姓 名
	
	事 由
	

	日 期
	年    月    日   午~~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  午
	天 数
	

	单

位

意

见
	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单位（章）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	相

关

部

门

意

见
	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单位（章）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	主

管

部

门
审

批
	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单位（章）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	院
领

导
审

批
	签  字：              单位（章）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此联审批后组织人事部考勤办公室留存备案
续、补假审批权限:

1、因病、因事续假，须在假期满之前及时提出续假申请，按规定报批。因特殊原因确实不能事先办理手续，应在假满后3日内补办，超过3天或续假未被批准而又不能按时上班者作旷工处理。

2、教职工请假，10天及以下由部门领导审批；10天以上15以下由人事处审批；15天及以上报请分管院领导领导审批，报人事处备案；
3、各单位副职领导请假在7天以内（含7天），由正职审批；7天以上的，正职签署意见后，报请分管院领导审批，报人事处备案；
4、各单位正职领导请假在7天以内（含7天），由分管院领导审批，7天以上，须由学校主要领导审批，报人事处备案；
5、院级领导请假。副职领导请假，由正职审批；正职领导请假，由上级主管部门审批；

6、病假、工伤假、婚假、产假、哺乳假、节育假须有相关部门意见。
